附件1
江西省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

动态调整评价流程
根据有关要求，对省内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权限
（一）省卫生健康委负责省直医疗机构（含分院区）床位动态调整评价。
（二）省中医药局负责省中医院、江中二附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

（三）设区市、县（市、区）卫生健康委按照“谁发证、谁管理、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负责属地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

（四）其他部门办、国有集体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办医疗机构等可参照上述要求，进行床位动态调整评价，由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执行。
二、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流程
（一）每年各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省中医药局发布开展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的通知后，各相关公立医院立即开展自评工作，按照上述权限，报具有相应权限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省中医药局开展动态调整评价。

（二）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采取综合评分法（详见附件2），得分在85分（含）以上，建议该评价年度可增加配置相应床位，但不得突破本意见的各项硬性要求；得分在85分以下，建议该评价年度暂缓增加配置相应床位。在评价过程中发现公立医院床位某些指标达不到本意见相关硬性要求的最低值或最低要求的，建议加快发展、补齐差距。

（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省中医药局应在收到完整材料后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完成自评情况核实、给出具体分数并反馈书面意见建议，必要时实地核查或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专题论证。

三、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材料
（一）开展动态调整评价的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运行发展概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医院基本情况，近3年来各项医疗业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原床位数、实际开放床位数、实际占用总床日数、年门诊人次、年住院人次、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次数、平均住院日等，以及对该评价年度是否有计划增加床位的自评意见建议（如增加床位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是否符合本意见的硬性要求等）。

（二）自评填报的《江西省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评价综合评分表》，以及评分表中重要指标辅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卫技人员占比、床均卫技人员数、下转病人增幅、三四级手术占比等），报具有相应权限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省中医药局开展自评情况核实和评价。


